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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羽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2年 6月 28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

号：苏亚苏审[2022] 372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相关要求，

公司董事会出具《关于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就相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 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预付款项的性质及商业合理性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羽星公司预付款项账面金额合计 153,626,241.83

元，较期初余额 14,217,741.18 元增长 980.52%，其中以预付服务费的形式预付

福州星媒体传媒有限公司 13,465,000.00 元、福州爱游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0.00

元、江西省乐喜尚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6,000,000.00 元等共计 75,625,000.00 元,

占资产总额的 27.87%。截止审计报告日，与上述预付款项相关的合同尚未履行，

羽星公司未就上述预付款项的性质及商业合理性提供合理解释和支持性证据。我

们实施了函证、检查及电话访谈（受疫情影响未实地走访）等审计程序，仍无法

对上述预付款项的商业实质及其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

是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相关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二）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公告编号：2022-039 

2021 年羽星公司营业收入 143,941,715.30 元，其中网络信息服务收入

83,092,004.28 元、信息资源服务收入 38,960,544.07 元、开店技术服务收入

16,962,264.21 元。羽星公司就三类业务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文本存在内容相同、具

体服务内容不清晰等问题，且就技术服务付费执行单所列服务内容、交付内容未

能提供匹配的证明材料，收入确认的证据不完整。例如，羽星公司 2021 年 9 月

确认客户福州夏日之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信息服务收入 1,500.00 万元（含

税），2021 年确认北京金绍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信息资源服务收入 1,322.80 万元

（含税），2021 年确认石家庄星采科技有限公司开店技术服务收入 960.30 万元

（含税），三家公司有关收入确认的内外部证明资料无法相互验证。另外，羽星

公司未能提供实际充值外部平台的账户，无法验证其实际充值和消耗的数据。我

们实施了函证、检查、银行流水核对及电话访谈（受疫情影响未实地走访）等审

计程序，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

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

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

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十一条“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存在多个不确定事项。尽管注册会计师对每个

单独的不确定事项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但由于不确定事项之间可能存

在相互影响，以及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累积影响，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对财务报表

形成审计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三、对于上述审计意见，董事会说明如下： 

公司董事会认为：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于谨慎性原则，

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有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涉及事

项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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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针对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

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对公司的

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厦门羽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8 日 

 

 


